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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员会文件
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宁发改规发〔2024〕3号

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
印发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用能预算管理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发展改革委（局）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宁东管委

会经发局：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用能预算管

理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4年 6月 2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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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用能预算管理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、政府能耗双

控的决策部署，优化能源资源配置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，建立健

全用能预算管理制度，确保完成全区“十四五”能耗双控目标任

务，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“十四五”

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33号）《自治

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“十四五”节能减排综合工

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宁政发〔2022〕30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

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用能预算管理范围

（一）区域用能。对各市、县（区）、宁东基地进行年度用

能预算管理。

（二）工业用能。对各市、县（区）、宁东基地工业行业进

行年度用能预算管理。

（三）企业用能。对年综合能耗（当量值）1万吨标准煤及

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（年内新投产企业能耗总量达到 1万吨标准

煤及以上一并纳入）进行年度用能预算管理。

二、用能预算指标

（一）区域用能预算指标。主要对能耗总量和单位 GDP能

耗 2个指标进行预算管理。根据各市、县（区）及宁东基地“十

四五”能耗强度下降目标和年度经济增速目标等，确定各市、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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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区）及宁东基地年度用能预算指标。

自治区节能主管部门确定下达各地级市、宁东基地年度用能

预算指标。各地级市节能主管部门确定下达所辖县区年度用能预

算指标。

（二）工业用能预算指标。主要对工业能耗总量和单位工业

增加值能耗 2个指标进行预算管理。根据年度能耗强度下降目标

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目标等，确定年度工业用能预算指

标。

各地级市、宁东基地节能主管部门确定下达本地区工业年度

用能预算指标。各地级市工业节能主管部门确定下达所辖县区工

业年度用能预算指标。

（三）重点企业用能预算指标。主要对能耗总量指标进行预

算管理，鼓励各地将单位产品能耗、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指标纳

入预算管理。各地级市、宁东基地节能主管部门会同工业节能主

管部门、各县区，统筹考虑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

能耗、节能审查意见、近三年能耗总量平均值、新投产项目等因

素，确定下达企业年度用能预算指标。

原料用能和可再生能源消费不占用各地、重点企业年度能耗

总量预算指标；各地级市下达重点企业的年度能耗总量指标原则

上不得超出本地区年度能耗总量预算的 90%，宁东基地原则上不

超过 95%；对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低于 1.67吨标准煤/万元的企

业，足额保障用能需求；对单位产品能耗达到标杆水平或先进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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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的企业，优先保障用能需求。

三、能耗预算执行

（一）各地级市、宁东基地节能主管部门要在自治区下达能

耗双控目标后，1个月内编制本地区用能预算方案，确定县区、

工业行业、重点企业年度用能预算指标，并及时向自治区发展改

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厅报备。

（二）重点用能企业要在每年 2月底前，向市县、宁东基地

节能主管部门报送上一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，并对数据和材料

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。应根据年度用能预算指标，制定

实施方案，合理用能、有序用能。

（三）各地节能主管部门要对本地区用能预算执行情况实行

月监测、季预警、年决算。对超出用能预算进度的县区、工业主

管部门、企业及时提醒。对超出年度能耗总量预算的县区、企业，

可通过购买绿电绿证等方式进行替代。

（四）各地可结合本地区能耗双控工作推进情况，在已报备

的用能预算范围内，对县区、企业用能预算实施动态调整，原则

上每年不超过一次。

四、预算结果运用

（一）将各地用能预算管理纳入本地区能耗双控目标管理。

（二）各地级市、宁东基地节能主管部门对超出年度用能预

算的企业，未通过购买绿证绿电等方式进行替代的，将扣减下一

年度用能预算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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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地级市、宁东基地节能主管部门对年度用能预算执

行到位的企业在下一年度用能预算指标分解中，优先予以保障用

能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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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6月 27日印发


